
矯正機關常見收容問題 Q&A勘誤表 

頁碼 問項 原內容 修正後內容 

7 2-6 

一、矯正機關收容人納入健保

分析：  

(一)四類三目(由法務部補助

保險費)：執行期間逾 2個

月之受刑人、受戒治人、強

制工作受處分人、感化教

育學生及刑法第 91條之 1

強制治療受處分人。  

(二)非四類三目(自行付費納

保)：被告、受觀察勒戒人、

少觀所收容少年、民事被

管收人及應執行期間 2 個

月以下之受刑人。  

(三)不符保險資格，無法納保：

不符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

條規定之本國籍收容人，

以及不符全民健康保險法

第9條規定之外籍收容人。

又外籍收容人若領有居留

證且在臺居留期間滿六個

月者 (以移民署資料為

準)，得納入健保。  

二、收容人保險費每人每月

1785 元，四類三目收容人

保險費由中央矯正主管機

關全額補助。 

矯正機關收容人納入健保分

析：  

(一)四類三目(由法務部補助

保險費)：執行期間逾2個

月之受刑人、受戒治人、

強制工作受處分人、感化

教育學生及刑法第 91 條

之 1強制治療受處分人，

保險費由中央矯正主管

機關全額補助。 

(二)非四類三目(自行付費納

保)：被告、受觀察勒戒

人、少觀所收容少年、民

事被管收人及應執行期

間 2個月以下之受刑人。  

(三)不符保險資格，無法納

保：不符全民健康保險法

第8條規定之本國籍收容

人，以及不符全民健康保

險法第9條規定之外籍收

容人。又外籍收容人若領

有居留證且在臺居留期

間滿六個月者(以移民署

資料為準)，得納入健保。 

12 3-1 

二、收容人向矯正機關消費合

作社申購之物品種類區分為

「一般性物品」（食品類）與「非

一般性物品」（電器、電池、棉

被等非食品類）。販售物品價目

明細表詳列各項物品品名與售

二、收容人向矯正機關消費合

作社申購之物品種類區分為

「一般性物品」（食品類）與

「非一般性物品」（電器、電

池、棉被等非食品類）。販售物

品價目明細表詳列各項物品



價，以低於市價販售，並於 各

機關內 場舍公開，使收容人知

悉。 

品名與售價，以低於市價販

售，並於 機關接見室及 場舍

公開，使 外界及 收容人知悉。 

35 8-3 

二、(一)最近半年內無 違規紀

錄或違規情節輕微經酌免處

分，且無另案未決者。 

二、(一)最近半年內無 妨害監

獄秩序或安全之行為而受懲

罰。 

42 11-3 

二、(一)新入監執行已逾 4 個

月或由其他監獄移入執行已逾

6個月。 

二、(一)新入監執行已逾 3個

月或由其他監獄移入執行已

逾 6個月。 

 


